
股票代码：６００７５６ 股票简称：浪潮软件 编号：临２００６－００８号

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 等相关
文件的规定，浪潮齐鲁软件产业有限公司等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提出
了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并委托本公司董事会办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事
宜。 经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商定，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１．公司股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停牌；
２． 公司将于近期公告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

知，并披露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４１ 股票简称：中远发展 编号：临２００６－００５

中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股权分置改革网上交流会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与广大投资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
者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中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将就股权分置改革有关事宜举行投资者网上
交流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网上交流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周一）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
二、网上交流网址：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三、出席人员：控股股东代表、公司部分高管、保荐代表人等相关

人员

四、咨询电话：０２１－５０３６７７１８
五、传真：０２１－５０３６６８５８
欢迎广大投资者届时参与。
特此公告。

中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

股票简称：金自天正 股票代码：６００５６０ 公告编号：临２００６－０４

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 等有关
规定，公司五家非流通股股东：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北京富丰高科
技发展总公司、北京市机电研究院、中钢设备公司、深圳市禾滨实业有
限公司提出了股权分置改革动议。 经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商定，现就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１、公司股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停牌。
２、公司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披露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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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３５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２００６－００７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经营管理人员增持流通股的公告

本公司经营管理人员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６、１７日以个人自有资金从二
级市场购入本公司（６００６３５）流通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本次购入数 目前持有数
杨国平： ２０万股 ４４．５３７６万股
孔 炜： １５万股 ２７．４３４２万股
陈靖丰： １５万股 ２２．１５万股
庄建浩： １０．２万股 １２．８万股
郭东兴： １０万股 １５．３万股
杨继才： １０万股 １０万股

钟晋倖： １０万股 １４．２５４９万股
庄自国： １０万股 １５．１万股
俞 敏： １０万股 １３．２４２９万股
梁嘉玮： ５万股 ５万股
上述人员本次购入的股票将按《股票上市规则》中董事、监事和高

管人员所持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大唐电信 股票代码：６００１９８ 编号：临２００６－００９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股权分置改革投资者网上交流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８日本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刊登了《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以及其他相关的公告，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刊登了《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及相
关文件，供全体股东和投资者查询阅读。

为了与广大投资者进行充分交流和沟通，使公司能够更多、更广
泛的听取到投资者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意见和建议，公司拟定
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１日 （星期二） 下午２：００－４：００ 在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举行投资者网上交流会。
出席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网上交流会的人员有：公司控股股东主要

负责人、本公司管理层、保荐机构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有关人员。欢
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具体事宜敬请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０１０－６２２３０３６０７，０１０－６２３０１９８２
传 真：０１０－６２３０３７１１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６７ 股票简称：上风高科 编号：临２００６－０８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 等有关
规定，本公司主要非流通股股东浙江上风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美的集
团有限公司、中山市佳域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新理益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海南普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南亿祺贸易有限公司共同提出了
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公司董事会所委托的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已就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技术可行性和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时

间安排，征求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意见。经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商定，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１、公司股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停牌；
２、公司将依据股权分置改革进展情况，披露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及相关文件。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０六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９８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２００６－０１１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流通股股东每持有１０股流通股将获得非

流通股股东的３．５股的对价安排。
２、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安排不需要纳税。
３、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份变更登记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１日。
４、流通股股东获得的对价股份到账日期：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
５、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 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

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对价安排股份的上市交易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
７、 公司股票复牌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 当日股价不计算除权参考

价、不设涨跌幅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８、自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起，公司股票简称由“沈阳化工”变更“Ｇ沈

化”，股票代码“０００６９８”保持不变。
一、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情况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２００６

年３月１０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股
东会议表决结果刊登在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３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１、对价安排：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

东，每持有１０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的３．５股对价安排，非流通
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共支付６５，５２０，０００股股份。

２、除法定承诺外，非流通股股东还做出如下特别承诺：
①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沈化集团）承诺将按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采取以股抵债方式偿还其占
用本公司的资金。以股抵债具体方案尚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和中
国证监会审核批准。 若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前无法实施以股抵债方案，沈
化集团承诺以资抵债方式偿还其占用本公司的资金，抵债资产来源于
沈化集团附属企业沈阳石蜡化工总厂约６７．９０万平方米生产用地和沈
化集团拥有的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１１．２６％股权等资产，其中沈阳石
蜡化工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为９２１，０４６，６７１．４３元。
②沈化集团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在３６个月内不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
③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本公司第三大股东杭州玮峰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下称杭州玮峰公司）所持股份全部质押给杭州鑫达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沈化集团承诺先行代为垫付杭州玮峰公司对价安排应
执行的股份。 代为垫付后，杭州玮峰公司所持股份如需上市流通或转
让，应当向沈化集团偿还其代为垫付的对价安排，并取得沈化集团的
书面同意。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进程

日期 事项 是否交易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继续停牌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１日 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继续停牌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

１、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流通股股东获付对价股份到账日；
３、公司股票复牌、对价股份上市流通；
４、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Ｇ沈化”；
５、该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恢复交易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３日 公司股票开始设涨跌幅限制，以前一交易日为基期纳入指数计算交易。 正常交易
四、对价安排实施办法
１、获得对价安排的对象：截止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１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２、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 每位流通股股东按所获对
价股份比例计算不足一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碎
股处理方法处理。

五、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总股本４２２，４０６，５６０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非流

通股数量为２３５，２０６，５６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５．６８％；流通股数量１８７，
２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４４．３２％。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１６９，７５０，５６６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４０．１９％；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２５２，６５５，９９４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９．８１％。

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 公司总股本不变， 公司资产、负
债、所有者权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全部保持不变。

六、相关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后的持股数 持股比例 所持股份可上市流通
时间

１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２，２０２，７２２ ３３．６６％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２日
２ 合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６９，４７５ ４．８０％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２日
３ 杭州玮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７，２１４，３６３ １．７１％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２日
七、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０２４－２５５５３５０６
联系人：胡显铎
联系地址：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４６号
邮政编码：１１００２６
电子信箱：ｓｓ０００６９８＠１２６．ｃｏｍ
八、备查文件
１、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Ａ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

果；
２、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３、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特此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１０ 证券简称：包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０６－０１９
债券代码：１１００１０ 债券简称：包钢转债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三）公司将于近日刊登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公司股票继

续停牌；
（四）公司股票复牌时间安排详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６日（周四）下午２：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４日至３月１６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

易日的９：３０－１５：０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包头市昆区包钢宾馆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中魁
（六）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计

６６８６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２５３８５２９８６６股，（公司第一大股东包
钢集团公司所持有的５０５０５０５０股流通股股份回避了本次表决），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７４．９１％。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并表决的非流通股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５人， 代表股份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占公司非流通股本的
１００％，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３．１２％；参加现场会议的流通股股东及授权代
表人共３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２５，８８４，７１２股（不包括第一大股东持
有的５０，５０５，０５０股流通股份），占公司流通股股份总数的１．６３％，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０．７６％； 通过网络投票的流通股股东６６７８人， 代表股份
７１２６４５１５４股， 占公司流通股股份总数的４４．８６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０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及公司聘请的
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内蒙古包钢钢联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简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相关
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票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２５３８５２９８６６ ２５１２７４２１２０ ２５５３４５４６ ２５３２００ ９８．９８
流通股股东 ７３８５２９８６６ ７１２７４２１２０ ２５５３４５４６ ２５３２００ ９６．５１
非流通股股东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表决结果：通过。
（二）参加表决的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和对《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的表决情况：
序号 参加表决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表决情况

１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８７７６１８８ 同意
２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５５５１１１３３ 同意
３ 中国工商银行－兴业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８２１１１１１ 同意
４ 中国工商银行－开元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４８２６３１ 同意
５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６０８０８０ 同意
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３１４５６７３９ 同意
７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２９９４９４ 同意
８ 中国工商银行－天元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２８０９０６ 同意
９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１５２４６４６４ 同意
１０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银保分红 １３９９９８６１ 同意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了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宋建中律师、马秀芳律师对本

次相关股东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法
律意见书》［建律券意字（２００６）第０２０号］。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包钢
股份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一）《内蒙股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表决结果》；
（二） 《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股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刊登了《宁波大红鹰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６
年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又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刊登了 《宁波大红鹰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６年相关股
东会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根据《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东权益保护
的若干规定》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现公告相关股东会议第二次提示公告。 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２２日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２０日－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２２日每日 ９：３０

至 １１：３０、１３：００至 １５：００ （即 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２０日至 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２２日
的股票交易时间）

２、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１６日
３、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波市西河街 １５８号香溢大酒店 ２

楼会议室
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参加相关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
董事会投票（以下简称”征集投票权”）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优先
顺序选择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７、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１６日， 凡在

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１６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及参
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
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委托公司董事会进行投票，或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８、公司股票停牌、复牌事宜
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 （３月 １６日）的

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大红鹰股票持续停牌。如果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公司董事会将在相
关股东会议结束后两个工作日内公告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并申请
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次日复牌。如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获得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公司将尽快实施方案，直至改革规
定程序结束之日复牌，复牌时间详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宁波大红鹰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议案。
根据规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以
上议案进行投票表决，上述议案需要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进行类别
表决。

流通股股东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见本公告第五项内容。流通股股东
委托董事会投票具体程序见 ２００６年 ２月 ２７日于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宁波大红鹰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或本公告第六项内容。

三、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１、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
流通股股东依法享有出席相关股东会议的权利， 并享有知情权、

发言权、质询权和就议案进行表决的权利。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所
审议的议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
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２、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的规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参加网络投票的流通股股东可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议案进行投
票表决， 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见本公告第五项或公司于 ２００６年 ２月 ２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宁波大红
鹰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６年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第
六项内容。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的规定，相关股东会议征集投票委托事宜，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办
理。 为此，由公司董事会作为征集人向公司流通股股东征集对本次相
关股东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权。 有关征集投票权具体程序见公司于
２００６年 ２月 ２７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上的 《宁波大红鹰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或
本公告第六项内容。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现场投票、委托董
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优先顺序择其一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１）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现场投
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 以征集投票为
准。

３）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征集重复投票，以最后一次征集投票为准。
４）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 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

准。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不要重复投票。
３、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１）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２）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３）如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则

不论流通股股东是否参与了本次投票表决、也不论流通股股东是否投
了反对票或弃权票，只要其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股东，就均需按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决议执行。

四、现场相关股东会议登记方法
１、登记手续：
ａ）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ｂ）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代理人

持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西河街 １５８号香溢大酒店
邮政编码：３１５０００
热线电话： （０５７４） ８７３１５３１０
传真： （０５７４） ８７２９４６７６
电子信箱：ｄｈｙ＠ｄｈｙｉｎｖｅｓｔ．ｃｏｍ
联系人：林蔚晴、王里波
３、登记时间：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２２日 ８：３０—１４：００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投票程序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参加
网络投票。

１、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每日 ９：３０ 至 １１：３０、１３：００

至 １５：００（即 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２０日－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２２日的股票交易时间）。
２、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投票代码：７３８８３０
投票简称：红鹰投票
３、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在 “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相关会议议案序号，１．００元代表本议

案，以 １．００元的价格予以申报。 如下表：
议案 申报价格

《关于大红鹰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 １．００元
③在 “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１股代表同意，２股代表反

对，３股代表弃权。
４、注意事项
１）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

报为准；
２）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六、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程序
公司董事会作为征集人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本次相关股东会

议的投票权。
１、征集对象：本次投票权征集的对象为 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１６日下午收

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２、征集时间：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１７日至 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２２日
３、征集方式：本次征集投票权为董事会无偿自愿征集，征集人将

采用公开方式在指定的报刊（《中国证券报》和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发布公告进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４、征集程序：请详见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宁波大红鹰实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七、其它事项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

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宁波大红鹰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６年 ３月 ２０日
附件一：现场会议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宁波大红

鹰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年相关股东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授权范围：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股东委托投票的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本人【】或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

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公告的董事会征集投
票权报告书全文、召开相关股东会议会议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
次征集投票权行为的原则、目的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 在本次相关
股东会议召开前，本人或本公司有权随时按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确定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
托书内容进行修改；如本人亲自或委托代理人登记并出席会议，则对
征集人的授权委托将自动失效。

本人或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玆授权委托宁波大红鹰实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
权。

本公司【】或本人【】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审议事项：赞成【】反对【】弃权【】《宁波大红鹰实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注：请根据股东本人意见决定对上述议案选择赞成、反对、弃权

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
则视为授权委托股东对该项征集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签署日至相关股东会议结束。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个人股东填写委托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法人股东填写股东单位名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送达地址：
邮政编码：
签署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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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红鹰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６年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